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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章  

擅用他人名义行为  

 

作出虚假的支持声称  
[请同时参阅第十七章第 17 .10 至 17 .14 段，特别是有关地方

选区候选人名单的部分。 ]  

18 .1  候 选 人 在 任 何 选 举 广 告 或 竞 选 活 动 中 ， 使 用 某 人

或 某 组 织 的 姓 名 、 名 称 或 标 识 ， 或 某 人 的 图 像 ， 以 表 示 获

得 该 人 或 该 组 织 的 支 持 之 前 ， 必 须 先 获 该 人 或 该 组 织 的 书

面 同 意 。 口 头 同 意 并 不 足 够 。 [《 选 举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为 )条
例》第 27 条。 ]选管会为此提供划一格式的同意书。在选举

广 告 中 以 任 何 形 式 ， 不 论 是 文 字 、 照 片 或 其 它 任 何 对 象 所

表 示 的 支 持 ， 均 须 取 得 相 关 人 士 或 组 织 的 书 面 同 意 。 书 面

同意是《选举 (舞弊及非法行为 )条例》的一项规定。规定候

选 人 须 获 得 书 面 同 意 ， 是 为 了 保 障 候 选 人 ， 避 免 他 们 在 只

有 口 头 同 意 的 情 况 下 ， 而 可 能 引 起 不 必 要 的 投 诉 及 纠 纷 。

这 项 规 定 亦 保 障 选 民 ， 避 免 他 们 在 某 候 选 人 是 否 获 某 人 或

某 组 织 支 持 的 问 题 上 受 误 导 。 如 果 候 选 人 在 其 选 举 广 告 内

收 纳 某 人 或 某 组 织 的 姓 名 、 名 称 、 标 识 或 图 像 (视 属 何 情 况

而 定 )而 暗 示 他 获 得 有 关 支 持 ， 必 须 事 先 得 到 有 关 人 士 或 组

织 的 同 意 。 至 于 何 谓 “ 支 持 ” ， 则 按 每 宗 个 案 的 情 况 而

定 。 所 须 考 虑 的 问 题 是 ： 一 个 合 理 的 人 在 见 过 该 图 像 后 会

否认为该名在选举广告中出现的人支持有关候选人。  

18 .2  须 予 注 意 的 是 ， 即 使 该 选 举 广 告 载 有 一 项 陈 述 ，

意 思 是 指 并 无 暗 示 已 获 得 有 关 人 士 或 组 织 的 支 持 ， 仍 属 违

法 [《选举 (舞弊及非法行为 )条例》第 27(4)条 ]。任何人为促

使 或 阻 碍 某 候 选 人 或 某 些 候 选 人 当 选 ， 而 向 候 选 人 提 供 他

明 知 或 理 应 知 道 属 虚 假 达 关 键 程 度 或 具 误 导 性 达 关 键 程 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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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资料，亦属违法 [《选举 (舞弊及非法行为 )条例》第 27(6)
条 ]。  

18 .3  为 免 混 淆 起 见 ， 同 意 书 应 清 楚 指 出 是 否 以 下 列 名

义表示同意︰  

( a )  以个人名义同意者  —  在此情况下，不可在候选

人 的 选 举 广 告 或 竞 选 活 动 中 公 布 任 何 该 同 意 者 的

职衔；  

(b )   以职衔名义同意者  —  在此情况下，候选人可根

据所得的同意而公布该人士的职衔；以及  

( c )   以组织名义同意者 (同意书可由获授权人士，例如

该 机 构 的 董 事 、 主 席 或 行 政 总 裁 等 签 署 )  —  在

此 情 况 下 ， 候 选 人 可 根 据 所 得 的 同 意 而 公 布 组 织

的名称。  

18 .4  在 使 用 个 别 人 士 的 职 衔 时 ， 必 须 小 心 处 理 ， 应 在

征 求 该 名 人 士 的 书 面 同 意 时 ， 与 他 清 楚 说 明 。 在 某 组 织 担

任 职 位 的 人 如 欲 以 他 本 人 的 职 衔 支 持 某 候 选 人 ， 除 非 经 他

所 属 组 织 的 管 理 阶 层 批 准 ， 或 经 该 组 织 的 成 员 经 全 体 大 会

议决同意 [《选举 (舞弊及非法行为 )条例》第 27(5)条 ]，否则

应 小 心 处 理 ， 避 免 令 人 误 会 他 对 该 候 选 人 的 支 持 即 是 整 个

组 织 对 该 候 选 人 的 支 持 。 这 可 避 免 组 织 成 员 间 出 现 争 拗 和

不 满 。 如 在 某 组 织 或 委 员 会 担 任 职 位 的 人 以 他 本 人 的 职 衔

支 持 某 候 选 人 ， 或 可 不 必 经 该 组 织 或 委 员 会 批 准 ， 视 乎 情

况 而 定 。 若 选 举 广 告 中 的 某 个 支 持 者 持 有 “ 学 校 校 长 ” (例
如“陈大文校长” )或“业主立案法团主席” (例如“陈大文

业 主 立 案 法 团 主 席 ” )职 衔 ， 由 于 上 述 职 衔 没 有 具 体 提 及 学

校 或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的 名 称 ， 因 此 候 选 人 无 须 征 求 有 关 学 校

或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的 同 意 。 不 过 ， 如 果 选 举 广 告 在 该 等 人 士

服 务 的 楼 宇 或 学 校 中 张 贴 ， 则 候 选 人 应 事 先 得 到 有 关 组 织

的书面批准。  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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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.5  当 某 候 选 人 获 得 在 某 组 织 担 任 职 位 的 人 同 意 支 持

他 时 ， 该 候 选 人 必 须 确 保 在 他 的 选 举 广 告 中 ， 不 会 有 失 实

陈 述 ， 把 他 说 成 是 得 到 这 个 组 织 的 支 持 。 他 必 须 确 保 他 的

选 举 广 告 不 会 有 误 导 信 息 ， 令 人 误 以 为 他 是 得 到 这 个 组 织

的 支 持 ， 而 事 实 上 支 持 他 的 只 是 在 该 组 织 担 任 某 职 位 的 个

人 。 当 候 选 人 得 到 一 个 组 织 的 支 持 时 ， 他 必 须 确 保 他 的 选

举 广 告 不 会 陈 述 或 令 人 误 会 他 是 得 到 该 组 织 全 体 成 员 的 支

持 ， 除 非 该 组 织 给 予 他 支 持 的 决 定 是 经 全 体 大 会 表 决 而 达

成的。  

18 .6  书 面 支 持 同 意 必 须 经 有 关 组 织 的 管 理 阶 层 批 准 或

有关组织的成员在全体大会决议批准 [《选举 (舞弊及非法行

为 )条 例 》 第 27(5)条 ]。 候 选 人 应 注 意 ，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备 有

指 引 ， 就 互 助 委 员 会 及 其 执 行 委 员 ／ 干 事 对 候 选 人 表 示 支

持 同 意 的 事 宜 ， 定 下 应 遵 从 的 程 序 。 有 关 指 引 见 附 录 十

六。  

18 .7  支 持 同 意 可 给 予 两 名 或 以 上 的 候 选 人 或 某 地 方 选

区 的 两 份 或 以 上 候 选 人 名 单 (即 使 在 同 一 选 区 或 功 能 界 别 角

逐 的 候 选 人 )， 尽 管 此 举 可 能 产 生 混 淆 。 已 作 出 的 支 持 同 意

亦 可 予 撤 销 。 为 避 免 争 拗 ， 个 人 或 组 织 如 撤 销 对 某 候 选 人

的 支 持 同 意 ， 应 将 撤 销 通 知 书 或 通 知 书 的 文 本 送 交 该 候 选

人及候选人所属选区的选举主任。  

18 .8  当 一 项 支 持 候 选 人 的 同 意 被 撤 销 后 ， 有 关 候 选 人

应 小 心 处 理 ， 立 即 停 止 使 用 任 何 载 有 已 撤 销 同 意 的 人 或 组

织 所 表 示 支 持 的 选 举 广 告 。 载 有 该 些 支 持 的 选 举 广 告 如 在

撤 销 同 意 前 曾 经 使 用 ， 其 制 作 费 用 仍 须 视 作 候 选 人 的 选 举

开 支 ， 并 须 在 选 举 开 支 及 接 受 选 举 捐 赠 之 申 报 书 及 声 明 书

中予以声明。  

18 .9  关 于 假 如 候 选 人 甲 的 姓 名 或 照 片 出 现 在 候 选 人 乙

的 选 举 广 告 内 以 示 对 候 选 人 乙 的 支 持 ， 选 举 广 告 的 开 支 是

否 需 要 由 候 选 人 甲 负 担 的 问 题 ， 须 视 乎 有 关 宣 传 品 有 否 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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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 地 或 以 暗 示 方 式 宣 传 候 选 人 甲 。 当 中 可 能 涉 及 两 种 情

况：  

 情况一  

如 候 选 人 甲 的 姓 名 和 照 片 出 现 在 候 选 人 乙 的 选 举

广 告 内 ， 只 是 为 显 示 对 候 选 人 乙 的 支 持 而 非 为 宣

传 候 选 人 甲 ， 则 该 选 举 广 告 不 应 被 视 作 联 合 选 举

广 告 。 所 招 致 的 选 举 开 支 应 只 计 算 入 候 选 人 乙 的

选 举 开 支 内 ， 而 不 应 计 算 入 候 选 人 甲 的 选 举 开 支

内 。 候 选 人 乙 必 须 事 先 取 得 候 选 人 甲 的 书 面 同 意

支 持 ， 方 可 在 其 选 举 广 告 内 使 用 候 选 人 甲 的 姓 名

或 照 片 [ 《 选 举 ( 舞 弊 及 非 法 行 为 ) 条 例 》 第 27
条 ]。  

 情况二  

如 候 选 人 乙 希 望 他 的 选 举 广 告 除 为 自 己 宣 传 外 ，

亦 同 时 为 候 选 人 甲 宣 传 ， 他 必 须 事 先 获 得 候 选 人

甲 以 书 面 授 权 为 选 举 开 支 代 理 人 ， 而 广 告 所 招 致

的 开 支 须 由 候 选 人 甲 及 候 选 人 乙 平 均 或 不 平 均 分

担 ， 并 分 别 计 算 入 各 人 的 选 举 开 支 内 ， 按 每 人 所

占的广告尺寸而定。  

18 .10  候 选 人 往 往 在 选 举 广 告 内 利 用 照 片 显 示 其 过 往 的

活 动 。 不 过 ， 选 民 在 接 获 这 些 选 举 广 告 时 ， 或 会 以 为 照 片

内 的 人 物 支 持 某 个 候 选 人 。 为 减 少 误 会 ， 举 例 来 说 ， 如 选

举 广 告 内 印 有 显 示 候 选 人 与 其 它 人 士 参 加 某 项 活 动 的 照

片 ， 可 于 照 片 下 方 加 上 标 题 ， 说 明 有 关 活 动 的 具 体 性 质 ，

但 不 会 暗 示 或 可 能 令 选 民 相 信 候 选 人 获 得 照 片 中 其 它 人 物

的 支 持 。 如 果 照 片 可 能 导 致 选 民 相 信 候 选 人 得 到 照 片 中 其

它 人 士 的 支 持 ， 则 候 选 人 宜 事 先 取 得 该 等 人 士 给 予 支 持 的

书面同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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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.11  为 免 误 导 选 民 ， 令 其 相 信 候 选 人 已 获 得 某 人 士 、

团 体 、 政 府 机 构 或 政 府 部 门 的 支 持 而 事 实 并 非 如 此 ， 候 选

人 不 应 在 其 选 举 广 告 内 夹 附 由 任 何 人 士 、 团 体 、 政 府 机 构

或政府部门发布的物品。  

同意书  

18 .12  划 一 格 式 的 “ 支 持 同 意 书 ” 见 附 录 十 五 。 须 予 注

意 的 是 ， 同 意 书 只 适 用 于 某 次 选 举 中 的 某 一 选 区 或 功 能 界

别 。 候 选 人 其 后 如 转 往 另 一 选 区 或 功 能 界 别 参 选 ， 应 重 新

向有关人士或组织取得同意。  

18 .13  据 以 往 所 收 到 的 指 控 及 投 诉 ， 有 些 情 况 是 需 要 证

实 候 选 人 有 否 依 法 行 事 。 因 此 ， 各 候 选 人 在 展 示 、 分 发 或

以 其 它 方 式 使 用 有 关 选 举 广 告 前 ， 必 须 先 向 有 关 选 举 主 任

缴 存 各 份 已 填 妥 的 同 意 书 文 本 [《 立 法 会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

102(10) (b )条 ]，以便有关选举主任如收到查询，可提供正确

资 料 ， 从 而 避 免 给 候 选 人 引 起 麻 烦 或 尴 尬 。 候 选 人 亦 必 须

将 任 何 撤 销 支 持 同 意 的 决 定 以 书 面 形 式 通 知 选 举 主 任 。 该

些 涂 去 有 关 人 士 的 身 分 证 明 文 件 号 码 的 同 意 书 及 撤 销 通 知

书会存放于有关选举主任的办事处，供公众查阅。  

刑罚  

18 .14  根 据 《 选 举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为 )条 例 》 ， 任 何 人 如

作 出 任 何 虚 假 的 支 持 声 称 (即 并 无 预 先 取 得 有 关 人 士 或 组 织

书 面 同 意 的 声 称 )， 即 属 非 法 行 为 。 有 关 刑 罚 及 制 裁 细 节 ，

请参阅第十七章第 17 .4 (b )段及第七部分。  

 

  




